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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扶贫开发机制的新思路

吕书奇  迟 诚

目前，全国的贫困面不断缩小、贫

困人口持续减少，贫困地区的基

础设施初步得到改善，贫困人口的生

产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扶贫成效正在

显现。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

势已有所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

有所不同，扶贫形势和贫困状况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争穷帽子、

争资金轻管理的倾向严重；贫困人群

难以有效参与项目的决策和管理；政

府在扶贫工作中以包办代发动和扶持；

扶贫资金被挪用，资金使用效益不高

等。仔细分析，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扶贫

开发机制不够完善上。

（一）对扶贫对象，还没有形成动

态的识别机制。目前我国还有2820万

左右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是按照一

定的收入标准和消费支出标准通过统

计学方法推定的，是一个广泛意义上

的概念而非具体可认定的对象，它只

表示了贫困现象的存在，就是说社会

人口中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

这样的识别在实际扶贫工作中难以确

定是应该扶持张三还是李四，致使扶

持对象变得模糊。贫困县的划定也是

在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加之县域经济发

展水平确定的，作为识别机制中的另

一扶持对象——贫困区域，在政策上

给予扶持也成为又一重点。但问题恰

恰在于穷人在扶贫中难以直接受益，

因为到村到户扶持项目多数集中在基

础设施和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上，

能够直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项目难

以实施和奏效。而且更多的时候，贫困

县注重的是“贫困”这顶帽子，帽子里

面装的是扶持政策和机会，帽子一旦戴

上，扶贫资金等优惠政策和机会在一定

时间内就会固定在某一个区域。这样，

容易滋生“等靠要”的惰性思想，一定

程度上也保护了“落后”。同时，由于

没有有效的信息对称的评价机制，扶贫

工作的奖惩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动态区

域识别的进入与退出机制也难以形成，

一些真正需要扶持的穷县入不了围，发

展得已经比较好的县也退不出来。
（二）在扶贫项目选择上，还没有

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目前扶贫项目

的安排难以协调政府发展经济目标和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目标之间的矛盾；

难以协调区域发展需要和贫困群体摆

脱贫困需要的之间的矛盾。贫困县的

扶贫规划和项目安排往往是“自上而

下”，更多地反映了贫困县政府壮大财

力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贫困人口

的脱贫需要难以真实体现；更多地反

映了政府发展经济所需项目的优先序，

而不是贫困群体脱贫所要求的优先序。

这种政府决断型的项目选择机制，群众

参与的机会和程度低，不少时候是政府

独立决策，包办扶贫项目。这样一来，

上述“两个目标”和“两种需求”就难

以协调，除了贫困人口难以从项目扶持

过程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外，还常常不认可“政府项目”，不积

极参与项目的建设和后续管护。有了问

题，他们认为那是政府自己的事。这样

使得扶贫项目成效和资金效益不高。
（三）在扶贫资金投入上，还没有

形成多元化、目标一致的投入机制。目

前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投入机制，过分

依赖中央投入，投入渠道单一，地方投

入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多部门多层次

管理资金使资金投入的方向明显带有

不同部门和地方不同管理层的利益目

标，有着不同投资重点，造成投入资金

使用上的分散，撒胡椒面现象严重，难

以形成合力，无法把扶贫资金整合集

中到扶贫工作的总体目标上来。
（四）在扶贫管理工作上，还没有

建立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扶贫工作

目标的实现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一级

政府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多部门、各

级政府的共同努力。目前部门之间协

调互动不够，地方各级扶贫管理层之

间信息不对称。县级部门更多的把精

力放在跑资金、争项目上，在项目选择

时动员群众参与不够，在项目执行时

工作不细致，管理监督跟不上。省级部

门重资金分配权、项目安排权，责任和

义务不同程度地下放，难以起到“负总

责”的作用，更多地陷于平衡资金分配

和项目安排的事务中。中央部门分工

不明确，协调不充分，制度安排不合

理，管理制度不完备，也使得决策滞后

和迟缓，政策措施调整不及时，难以适

应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
（五）在扶贫监管评价上，还没有

形成信息对称、 及时有效的监督评价

机制。目前还没有对称的信息收集、反

馈渠道，资金流向、扶贫项目的构成情

况难以及时掌握，扶贫项目的效果评

价和资金使用效益评测指标体系没有

建立，扶贫效果如何仅靠考核贫困人

口减少这一个指标。监督管理也只停

留在事后的跟踪检查上，监管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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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及时。监督处罚力度不够，发现

问题难以及时纠正，挽回损失。

通过分析，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

症结，我认为，应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

引入先进科学的管理措施，不断完善扶

贫开发机制，全面提高扶贫成效，增进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步伐。

（一）建立动态的贫困识别机制。
所谓贫困识别机制就是能够找出贫困区

域和贫困人口，把他们作为扶贫对象。

对于贫困区域的识别，国家是以划定扶

贫工作重点县的方式来识别的，地方进

一步划小了扶贫单元，确定了贫困乡、

村。对这一识别机制的完善就是要增加

它的动态性，无论是乡村还是重点县，

都应通过公平的评价机制评测出贫困程

度和脱贫成效，施以奖惩政策，建立起

动态的进入与退出机制。解决“戴上帽

子不想摘”、不努力实现脱贫的惰性问

题，同时使还未进入扶持范围的贫困区

域可以有条件进入。对于贫困人口的识

别，要区分扶持人口和救济人口，登记

造册，把具有一定生产发展和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对象，把救济人口

逐步纳入低保或社保救济范畴。

（二）建立“两个目标”、“两种需

求”相衔接的项目选择机制。通过识别

机制，找出扶贫对象——贫困区域、县

乡村和贫困人口，就要协调区域扶贫

目标和贫困人口需求的关系。既要扶

持县域经济、乡村经济的发展，发挥区

域经济发展对贫困人口的辐射带动作

用，也要扶持能够直接增加贫困人口收

入或为其脱贫致富提供机会的项目。这

就要建立能够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和公

示制以及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机制。通

过投入机制确定资金分工和投入重点，

使贫困人口的项目真正体现他们的目标

和需要，使之受益；又使区域扶贫项目

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需要，不与

穷人争资金和利益，从而使两个扶贫对

象形成利益和需求上的互补性，实现区

域扶贫和人口扶贫目标上的统一。

链接

我国扶贫机制

针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采取 了瞄准贫困人口 识别机制；针对贫

困面 大和相对集中的特点实行了确定重点县的选择机制；针对以资源

性制约为主导致贫因素的情况推行了开发式扶贫机制；针对贫困地区

财力和贫困人口 “双穷”的矛盾实行了中央政府投入为主的政府主导

型的投入机制；针对扶持对象处在政 策作用的末端和扶 贫项目的分散

性推出 了 “四 个到省”的工作机制；针对管理上的多层次性建立 了自

上而下和横向的扶贫监管机制。

（三）建立配置合理、突出重点的

多层次投入机制。在识别扶贫对象的

基础上，扶贫政策支持的目标就明确

了。除了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投入结

构外，还要对现有的投入资源通过有

效的工作机制进行整合配置，明确投

入方向和重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

扶持项目主要以信贷扶贫资金为主，

支持区域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项目。对

于贫困人口的扶持主要以财政性资金

为主，重点改善其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和提高其生产劳动技能。对于为区域

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县、乡、村道路项

目，也正是体现了两种扶贫对象的目

标和需要的结合点，应通过项目选择

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形成两种扶贫

对象在利益上的互补性。
（四）建立分工明确、配合高效的

工作机制。在工作机制中要明确部门

分工和职责，把握限度，避免缺位和越

位，各司其职。在充分配合沟通的基础

上，有效整合扶贫资源，发挥整体效

益。如扶贫部门负责政策的协调、规划

的制定，计划部门负责扶贫项目统一

规划，财政部门作为资金管理部门统

一资金管理措施，按照扶贫规划和项

目安排资金，保证资金的安全传递和

合理使用。除了“分”的问题之外，还

有一个“合”的问题。项目和资金是不

可严格分割的，项目管理部门按照资

金规模确定项目计划，资金管理部门

参与其中，审核资金投向的正确性。地

方 “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和自下而上

的项目选择机制”相结合，省级管理部

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并适当下放一定

的项目和资金安排权，县级具体抓落

实，成为责与权相统一的管理者。

（五）建立信息对称、监管有效的

监督评价机制。信息对称就是既使扶

贫对象及时了解国家扶贫政策、扶贫

措施、扶持区内的项目安排和实施情

况，也使扶贫政策决策和管理部门及

时了解扶贫对象的贫困状况、 脱贫需

求和扶贫项目效果等信息。这种信息

对称有利于提高项目的针对性、资金

的安全性和效益性，也更有利于调动

贫困人口对项目参与的积极性。应通

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界定扶贫信息采

集的范围和内容，运用计算机手段加

以采集和分类整理，再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来衡量项目的投入产出效果、

项目区的综合投入产出效益、重点县

的综合扶贫效果、省县扶贫任务完成

情况等，既评价扶贫的经济效益，也评

价扶贫的社会效益。在完整收集各种

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和掌握情况的基础

上，建立自上而下多层次的事前、事中

和事后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把单纯的

事后检查变成日常动态的及时跟踪问

效监管。通过部门间和上下级之间的

合理分工，建立资金项目管理内部的

约束机制。同时通过参与制、公示制和

自下而上的群众投诉制，建立社会和

基层群众参与的外部监督机制。
（作者单位：财政部农业司 辽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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